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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17年，公司监事会成员按照公司章程和有关规定认真履行职责，

对公司董事会的决策和高管人员的经营运作行为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公司和股东的最大利益实施了监督，较好地维护了股东权益和公

司利益。 

一、报告期内监事会的工作情况 

1、报告期内，监事会召开了 5次监事会会议。  

（1）2017年 3 月 26日，召开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公司 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

（正文和摘要）及《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公司

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关于将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选举的议案》。 

（2）2017年 4 月 18日，召开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会议选举了刘小

燕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 

（3）2017年 4 月 24日，召开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7 年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和摘要）及《公

司 2017 年一季度季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4）2017年 8 月 25日，召开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公司 2017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和摘要）及《公司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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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5）2017 年 10 月 24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十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7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及《公

司 2017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2、报告期内，监事会全体成员列席了公司 2017 年度召开的董事

会会议 5 次。通过列席董事会会议，对公司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发表

意见。 

3、报告期内，监事会关注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保证有一名监事参

加公司 2017年历次总经理办公会和生产经营协调会，对公司依法经营

规范运作行使监督职责。 

4、报告期内，监事会依靠公司内部监管部门，加强管理人员勤政

廉洁教育，开展内部管理的监督检查，促进管理人员的遵纪守法、廉

洁自律、依法经营。 

二、监事会对下列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一）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监事会认为，公司能够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规范运作，决策程序合法。公司有完善的内控制度，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行为。 

（二）检查公司财务情况 

监事会审查了公司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及年度财务报

告、利润分配方案和审计报告。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无保留意

见的 2017年年度审计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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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经营成果。 

（三）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四）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与公司第二大股东茂名石化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中国石化系统的企业进行的原料和综合服

务采购、产品销售等日常关联交易，监事会认为该等交易是公平的。 

（五）会计师事务所对 2017 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六）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意见 

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及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遵循了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建立健全了覆

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保

护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部门及人员

配备到位，能够保证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充分有效的监督。 

因此，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地反

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监事会认为：2017 年，公司面对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转型升

级，国家经济发展新常态，石化行业竞争激烈，公司经营形势严峻等

困难局面，在股东的大力支持下，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公司经营

班子团结带领全体职工，以提升经济效益为中心，团结一心，深挖潜

力，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圆满完成了年度生产经营各项任务。 

三、2018年监事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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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监事会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有关规定，

贯彻落实股东大会各项决议，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对公司依法运作、

董事会依法决策、高管人员依法运营实施有效监督，努力做好各项工

作，确实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 4月 24 日 

 
 




